
中国保险学会年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保险学会(以下简称为“学会”）年度

研究课题(以下简称为“年度课题”）规范化管理，广泛调动各方面研

究力量，扩大学会高质量成果产出，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保险业发展和

监管决策，依据《中国保险学会章程》及国家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年度课题指由学会发起并组织管理，冠以

“中国保险学会年度研究课题”名称的年度性定期课题。

第三条 年度课题以服务监管单位及会员单位为宗旨，以促进保

险行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按照管理规范、成果导向、灵活高效的原

则组织实施。

第四条 学会按年度成立年度课题工作组（以下简称为“课题工

作组”）统筹当年年度课题事宜。

第五条 年度课题完成时间不超过 1 年。

第六条 年度课题分为资助项目与自筹项目，资助项目由学会提

供一定数额资助，自筹项目由申报单位承担所需费用。

第二章 选题申报

第七条 学会经广泛征求意见后，确定当年年度课题选题方向并

公开发布，自选题方向发布之日起开始受理当年年度课题申报。



申报单位可依据自身需求确定选题并申报自筹项目。

第八条 保险行业及相关行业单位均可申报年度课题，1 个单位

可同时申报多个选题或提出自主选题，多个单位亦可依托各自优势联

合申报选题。

第九条 申报单位申报每个选题应有 1 名本单位员工作为项目

负责人，负责组织课题组及推进项目事宜。

项目负责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

当于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不具备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项目负责人，须由两名具有副

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当于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保

险行业或相关领域专家书面推荐；

（二）项目负责人应具有所申报选题的研究能力，能实际承担项

目的组织及撰写，并对课题研究质量负责；

（三）项目负责人当年只能申报 1 个项目，且过去负责的学会年

度课题项目已结项；

（四）近 3年承担过或正在承担其他各级各类同一研究内容的课

题的项目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应在《中国保险学会年度研究课题申请

书》中注明相关情况。

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应填写《中国保险学会年度研究课题申请书》

及其他有关申报材料，并送至申报单位审核。

申报单位应依据本办法第九条对项目负责人进行审核，并承诺支



持项目申报及提供必要的研究保障。

第三章 项目立项

第十一条 学会聘请外部专家承担申报材料评审工作，课题工作

组在外部专家评审意见基础上提出立项建议并上报学会，由学会最终

决定立项名单。

第十二条 聘请外部专家评审申报材料应同时向外部专家和课题

组采取匿名制度。

第十三条 申报材料评审的标准包括：

（一）选题是否反映当前监管机构、保险机构所关注的重点、热

点及难点问题；

（二）研究思路是否清晰，研究框架是否合理，研究方法是否得

当；

（三）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对所申报的选题是否具有一定的

研究基础和研究能力；

（四）项目负责人是否拥有按时高质量完成课题所必须具备的时

间和条件；

（五）项目预期最终成果是否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六）其他影响项目按时高质量完成的因素。

第十四条 经学会最终确定立项的年度课题项目，由双方签订《中

国保险学会年度研究课题立项协议书》（以下简称为《立项协议书》）。

第十五条 年度课题项目正式立项后应举行开题会。



第四章 中期管理

第十六条 课题工作组对年度课题进行全程动态管理，课题组应

每 2个月填写一次《中国保险学会年度研究课题进展表》并报送至学

会，向学会报送年度课题已开展情况、下阶段研究计划、是否有需更

改事项等，并根据学会要求提供已开展研究的相关资料。

学会根据需要向课题组不定期发出报送通知，课题组应于 1周内

报送课题相关情况及已开展研究的相关资料。

第十七条 课题组若有重要事项需要变更，应由项目负责人经所

在单位同意后填写《中国保险学会年度研究课题变更事项申请表》并

报送至学会，重要事项包括：

（一）变更项目负责人；

（二）变更项目名称；

（三）对项目研究内容进行重大调整；

（四）延期或中止项目；

（五）其他需变更的重要事项。

变更项目负责人需提供的材料包括：

（一）新项目负责人填写的《中国保险学会年度研究课题变更事

项申请表》；

（二）原项目负责人同意变更的证明；

（三）新项目负责人承诺遵守已签署的《立项协议书》的承诺书；

（四）其他变更项目负责人所需要的有关材料。

第十八条 学会在年度课题正式立项一定时间后，启动课题中期



考核工作，具体启动时间由课题工作组确定，中期审查工作由课题工

作组承担。

课题组应在学会发出中期考核通知后的 2 周内向学会报送中期

考核材料，未按期报送中期考核材料的课题组将不予结项。

中期考核的方式可采取通讯考核或现场考核。

第十九条 中期考核的标准包括：

（一）项目是否按照学会要求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报送项目进展情

况；

（二）项目进展进度是否能如期完成；

（三）项目是否偏离原有选题与思路；

（四）项目进展成果是否符合创新性与突破性要求；

（五）经费使用情况是否正常；

（六）其他影响项目推进的重要因素。

第二十条 中期考核结果分为通过与不通过，针对考核结果为不

通过者，给予 1 个月的改正期。在经过学会审慎评估后，逾期仍不通

过者将不予结项。

第二十一条 已立项但尚未结项的年度课题若发现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损害学会名誉等情况，将视情节轻重单独或联合采取下列处理

措施，包括：

（一）撤销立项；

（二）收回已拨付的资助款项；

（三）3 至 5年内不得申报或参与申报学会年度课题；



（四）3 至 5年内不得申报学会各类成果奖励或荣誉奖励。

第二十二条 课题组于中期管理阶段公开发布或使用与项目相关

的研究成果时，应告知学会并在显著位置标明“中国保险学会 XXXX

年年度研究课题项目”。

第五章 结项考核

第二十三条 学会在年度课题正式立项一定时间后，在当年年底

之前启动课题结项考核工作。

在学会发出结项考核通知后，课题组应在 1 个月内按通知要求报

送结项材料，包括：

（一）结题申请书；

（二）已发表的相关学术成果；

（三）最终成果的摘要与正文：

（四）费用使用情况；

（五）其他相关材料。

逾期无法报送结项材料的项目将不予结项。

第二十四条 项目最终成果形式以研究报告为主。

第二十五条 学会聘请外部专家承担最终成果评审工作，课题工

作组在外部专家评审意见基础上提出结项建议并上报学会，由学会最

终决定项目结项与否。

第二十六条 外部专家评审最终结果的方式可采取通讯评审或现

场评审。



第二十七条 聘请外部专家评审最终成果应同时向外部专家和课

题组采取匿名制度。

第二十八条 最终成果评审的标准包括：

（一）课题组是否按《立项协议书》的要求完成研究任务；

（二）总文字复制比不高于 30%，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不高于 20%，

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不高于 20%；

（三）是否能够提出关于行业热点、难点、重点问题的对策建议；

（四）研究内容有无联系行业实际，并对行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五）研究内容是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突破性；

（六）研究方法是否可靠和恰当；

（七）数据来源是否准确和完备；

（八）研究论证过程是否严谨；

（九）其他需要评审的有关事项。

第二十九条 结项最终考核结果分为通过与不通过，通过考核的

项目可办理结项事宜。

第三十条 已结项的年度课题若发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损害学

会名誉、研究成果侵犯知识产权或存在学术不端等情况，将视情节轻

重单独或联合采取下列处理措施，包括：

（一）撤销立项及结项决定；

（二）收回已拨付的资助款项；

（三）3 至 5年内不得申报或参与申报学会年度课题；

（四）3 至 5年内不得申报学会各类成果奖励或荣誉奖励。



第六章 最终成果应用

第三十一条 学会有权优先使用年度课题最终成果，有权决定最

终成果的使用方式与使用范围。

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在使用最终成果前，应事先取得学会同意，

并在显著位置标明“中国保险学会 XXXX 年年度研究课题项目”。

第三十二条 最终成果应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一）形成政策建议报告；

（二）公开出版；

（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四）在网站、微信公众号、报纸等媒体发表；

（五）在专题研讨会或学术论坛上发布；

（六）其他形式。

第三十三条 学会对于优秀年度课题可给予课题组一定奖励或表

彰。

第七章 外部专家管理

第三十四条 课题工作组应分别于年度课题的项目立项及结项考

核阶段按照随机原则甄选外部专家人选并报送学会，学会经综合考虑

后确定聘请人选。

第三十五条 所聘请的外部专家应秉持负责、严谨、公正的评审

态度。



第三十六条 所聘请的外部专家需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相关领域具有长期实务工作经验或研究工作经验；

（二）符合当年年度课题的选题方向或最终立项项目的研究领域；

（三）未参与当年年度课题申报或已立项年度课题的课题组；

（四）其他年度课题评审所需条件。

第三十七条 给予外部专家的有关费用应符合国家有关财务、税

务制度及学会有关财务规定。

第八章 课题经费管理

第三十八条 学会资助项目的课题组所在单位应尽量为项目提供

配套资金支持。

第三十九条 课题组对资助项目经费的使用与管理必须符合国家

有关财务、税务制度及学会有关财务规定。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负责审核与监督学会资助项目经费的使用

与管理，并应在《中国保险学会年度研究课题申请书》与《立项协议

书》内做出明确承诺。

资助项目经费应拨付到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的银行账户，并由项

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单独立账。

第四十条 学会资助项目的经费分两次拨付，签订《立项协议书》

后拨付经费的 30%，结项考核通过后拨付经费的 70%。

第四十一条 学会在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按照学会要求填报材

料及提供发票后拨付经费的 30%。



自立项之日起，逾 2个月未能按学会要求填报材料及提供发票的

课题组，将不予拨付经费的 30%。

第四十二条 资助项目经费须专款专用，经费开支范围为：

（一）资料费：指在项目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图书购置费，资料收

集、整理、复印、翻拍、翻译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等。

（二）数据采集费：指在项目过程中发生的调查、访谈、数据购

买、数据分析及相应技术服务购买等支出的费用；

（三）会议费或差旅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开展学术研讨、咨

询交流、考察调研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交通、食宿等费用；

（四）印刷出版费：指在项目过程中支付的打印费、印刷费及阶

段性成果出版费等；

（五）专家咨询费：指在项目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

的费用；

（六）劳务费：指在项目过程中支付给课题组成员、参与项目研

究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费用。

第四十三条 未通过中期考核或结项考核的项目，剩余 70%的资

助经费将不予拨付。

已通过结项考核的项目，在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按照学会要求

填报材料及提供发票后，拨付剩余 70%的资助经费。

自学会向项目负责人告知结项考核结果之日起，逾 2个月未能按

学会要求填报材料及提供发票的课题组，将不予拨付剩余 70%的资助

经费。



第四十四条 自筹项目的经费筹集、使用和管理必须符合国家有

关财务、税务制度的规定。

自筹经费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进行审核与监督。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中国保险学会年度研究课题

管理办法》（保学〔2014〕66 号）与《中国保险学会年度研究课题财

务管理规定》（保学秘〔2016〕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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